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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 12月 16日，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晶科

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科技”）出具的《关于下属工商业分布

式光伏电站项目公司对外出售的告知函》。相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进展概况

为推进轻资产战略需要，晶科科技于近日对外转让了海宁市晶美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晶美”）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交割后，海

宁晶美将不再纳入晶科科技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涉及公司下属厂区的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业务模式为屋顶租金模

式，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子公司 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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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海宁市
12

注：本合作模式下，公司参考当地市场价格将其自有合法建筑物屋顶租赁给分布式电站项目

公司，供分布式电站项目公司建设、运营光伏发电项目，分布式电站项目公司向公司支付租

金。同时，分布式电站项目公司按照各项目所在地电网的同时段工业电价将项目所发电量优

先销售给公司使用，富余电能接入公共电网。

二、本次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同意

在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晶科储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晶科储能”）厂区内

投建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

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晶科储能将继续与海宁晶美正常履行相关协议。本次进

展事项有利于减少未来的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

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较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无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5.1（十五）之规定，在晶

科科技的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交割后 12个月内，海宁晶美视同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7日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进展概况
	二、本次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